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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 

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销售分公司朝阳河油库（以下简称：朝阳河
油库）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唐家沱朝阳河 1号，毗邻长江。修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，
库容共计 4×10

4
m

3
。朝阳河油库主要储存汽油、柴油。依据《危险化学品目录》（2015

版），朝阳河油库储存的汽油和柴油（闭杯闪点＜60℃）是危险化学品。依据《重
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目录》（2013 完整版），朝阳河油库储存过程中涉及的汽油属于
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。根据《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目录》（2017 年版）朝阳河油库
不储存易制爆化学品。根据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45 号,703 号
修订）,朝阳河油库不储存易制毒化学品。依据《石油库设计规范》（GB50074-2014）
的 3.0.1 条规定，朝阳河油库属于三级油库。 

依据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辨识》（GB18218-2018）和《危险化学品重大

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安监总局令第 40 号，79 号令修改）的规定：该油库

的 1 号罐区构成三级重大危险源、2 号罐区构成了二级重大危险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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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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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评价合同、调查项目所在地周

边情况、收集相关安全评价资料、

填写现场检查记录、给出现场检查

意见等。 

储罐区重大危险源安全标识需

要更换； 

耿  鹏 

 


